      屏東縣102年度「第13屆全國原住民木雕獎」 活動簡章
1、 宗旨：
為維護原住民文化資產，傳承原住民手工藝及提昇雕刻藝術創作水準，並充實原住民文物典藏，發揚傳統藝術文化之美。

2、 參賽資格：

參加資格：凡具有「原住民身份之國民」皆可報名參加，需檢附身份証明文件（如：戶籍謄本）。參賽組別如下：

一、
社會組（傳統木雕組）：十八歲以上（含十八歲）對原住民族雕刻藝術有興趣者，皆可報名。

二、社會組（現代藝術組）：十八歲以上（含十八歲）對原住民族雕刻藝術有興趣者，皆可報名。

三、國中小組：現就讀國民中學或國民小學且對原住民族雕刻藝術有興趣者，皆可報名。
參、徵選範圍：

一、參加作品應具「原住民文化特色」之木雕(材質以木質為主)藝術作品。以室內展覽，方便搬運之作品為主，若屬超重超大型作品，應由作者自行搬運佈置。

二、作品如屬兩人以上之共同創作，需共同簽署報名。

三、參賽類別不限，每類以一件或一組為限。

四、參加作品之規格：

（一）長、寬(或直徑)大於20公分，小於85公分為限，高不得超過200公分，重量不超過100公斤，以中小型作品為主。

（二）國中小組需檢附實際創作DV一份（約5分鐘）。

肆、收件須知：

可至屏東縣政府網站「http://web.pthg.gov.tw/tw/index.aspx」下載報名簡章(進入屏東縣政府網站／縣府單位／原住民處網站／最新消息)。

一、
初審收件：

（一）繳交作品4×6吋照片至少三張（請自取不同角度拍攝），並於背面書寫姓名、作品名稱、材質、尺寸，浮貼於照片欄內，連同初審送件表（附件一及附件二）以掛號郵寄至「屏東縣原住民文化會館」全國原住民木雕獎收件處。（900屏東市豐榮街50巷7號）。

（二）收件時間：即日起至102年7月25日（星期四）止。（郵寄者以郵戳為憑）

二、複審實物送件：各參選作品經初審入選後，由承辦單位函文通知各入選作者，並請入選者於規定時間內，將參賽作品連同複審送件表（附件三）送交屏東縣原住民文化會館，屆時由承辦單位給收據（附件四）存執為憑，於活動結束後，憑據領回作品。

（一）參加複審作品請作者自行將作品牌（附件五）黏貼於作品「底部」及「外包裝上方」，以

利登記及運送。

（二）複審作品送件時，請做好保護包裝，送件過程若有毀損，由作者自行負擔。

（三）複審收件地點：屏東縣原住民文化會館（900屏東市豐榮街50巷7號）。

伍、退件須知：

一、初審退件：未入選者，由承辦單位於初審公佈後按原案申請內附回郵信封者寄回（須於初審送件附回郵信封），其餘由承辦單位存檔。

二、
卸展實物退件：佳作以上者，於展覽結束，另函通知辦理退件。退件時間為每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下午二時至五時（例假日不受理）。於退件日期內未領取者，承辦單位不負保管賠償之責。

陸、作品評審：

一、
參選作品由承辦單位聘請專家、學者、原住民藝術家組成召開評審委員會，評審結果公布後參賽者不得異議。

二、參賽作品應無仿冒或侵害他人著作權，且未曾參加比賽得獎（優選、佳作除外），如有上述情形之一者經查屬實，取消其參賽資格，若有得獎者，名次取消及追回獎金、獎座、獎狀，作者不得異議。

柒、頒獎典禮暨展覽活動：

一、頒獎與展覽日期：將擇期另行公佈。

二、頒獎與展覽地點：屏東縣原住民文化會館（900屏東市豐榮街50巷7號）。

捌、獎勵：（參加作品經審評定後，按成績給予獎勵，獎金皆含所得稅）

一、社會組（傳統木雕組）：

(一)首獎乙名：致贈獎金新台幣拾貳萬元整、獎座乙座及獎狀乙紙，作品原件由承辦單位典藏。（典藏費用已包含於獎金內）

   (二)
貳獎乙名：致贈獎金新台幣捌萬元整、獎座乙座及獎狀乙紙，作品原件由承辦單位典藏。

                  （典藏費用已包含於獎金內）

    (三)參獎乙名：致贈獎金新台幣陸萬元整、獎座乙座及獎狀乙紙，作品原件由承辦單位典藏。

                  （典藏費用已包含於獎金內）

    (四)優選若干：頒發獎狀乙紙及獎品。

    (五)佳作若干：頒發獎狀乙紙。

    (六)參賽作品成績未達水準者，前列獎項得以從缺。

    (七)佳作以上作品頒發獎狀乙紙並贈送本次「全國原住民木雕獎」專輯二冊。
二、社會組（現代藝術組）：

(一)首獎乙名：致贈獎金新台幣拾貳萬元整、獎座乙座及獎狀乙紙，作品原件由承辦單位典藏。（典藏費用已包含於獎金內）

   (二)
貳獎乙名：致贈獎金新台幣捌萬元整、獎座乙座及獎狀乙紙，作品原件由承辦單位典藏。

                  （典藏費用已包含於獎金內）

    (三)參獎乙名：致贈獎金新台幣陸萬元整、獎座乙座及獎狀乙紙，作品原件由承辦單位典藏。

                  （典藏費用已包含於獎金內）

    (四)優選若干：頒發獎狀乙紙及獎品。

    (五)佳作若干：頒發獎狀乙紙。

    (六)參賽作品成績未達水準者，前列獎項得以從缺。

    (七)佳作以上作品頒發獎狀乙紙並贈送本次「全國原住民木雕獎」專輯二冊。
三、國中小組：

(一)首獎乙名：致贈獎金新台幣陸萬元整、獎座乙座及獎狀乙紙，作品原件由承辦單位典藏。（典藏費用已包含於獎金內）

   (二)
貳獎乙名：致贈獎金新台幣肆萬元整、獎座乙座及獎狀乙紙，作品原件由承辦單位典藏。

                  （典藏費用已包含於獎金內）

    (三)參獎乙名：致贈獎金新台幣叄萬元整、獎座乙座及獎狀乙紙，作品原件由承辦單位典藏。

                  （典藏費用已包含於獎金內）

    (四)優選若干：頒發獎狀乙紙及獎品。

    (五)佳作若干：頒發獎狀乙紙。

    (六)參賽作品成績未達水準者，前列獎項得以從缺。

    (七)佳作以上作品頒發獎狀乙紙並贈送本次「全國原住民木雕獎」專輯二冊。
玖、責任：

送展之作品，退件日期截止前承辦單位有保管之責，並辦理保險；並有公開展示、攝影、出版等權利，不另給酬。惟遇人力不可抗拒情事或作品結構本身因材質不良或裝置不當而至脆化及損壞，本處不負賠償之責。

拾、注意事項：

一、
未完成之半成品，不易移動、搬運、易碎、變質、變形、不耐久存、造型妨害善良風俗者，不宜參加。作品如有損壞，將無法進行審查，本府不負賠償責任。

二、
主辦單位得視情況需要，斟酌報名、收退件等各項日期之延長。

三、送展作品收件及退件之一切「包裝費、運送費、搬運作業」等一律由參賽者自行負擔。

四、參賽者送件資料(如戶籍謄本、照片、附件資料等)有所欠缺者，恕不受理。

拾壹、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文化園區管理局

二、主辦單位：屏東縣政府

三、承辦單位：屏東縣政府原住民處

四、協辦單位：全國原住民55個鄉（鎮、區）公所

拾貳、聯絡單位：

1、 屏東縣政府原住民處：(08)732-0415轉3811／盧恩慧小姐

2、 屏東縣原住民文化會館：(08)738-1479 或737-6562／陳育菁小姐、曾美芳小姐


            屏東縣102年度「第13屆全國原住民木雕獎」初審送件表

	※ 作品編號：

____________

(本欄由主辦單位填寫)
	作者姓名

共同創作人姓名
	
	性別
	
	年齡
	

	
	作品名稱
	

	(請勾選參賽類別)

( 社會組
（傳統木雕）    

( 社會組
（現代藝術）

( 國中小組

	作品內容
	作品本體有                                       ，

共            件

	
	
	配件裝飾有                                            ，共            件

	
	作品規格

(單位：公分)
	長          ；寬/直徑           ；高           ；厚           ；深                 ；重量 

	
	通訊地址
	(((-((
	電 話
	(公)：

	
	
	
	
	(私)：

	
	
	
	手 機
	

	作者簡歷：

………………………………………………………………………………………………………………………………………………………

………………………………………………………………………………………………………………………………………………………

………………………………………………………………………………………………………………………………………………………

………………………………………………………………………………………………………………………………………………………

………………………………………………………………………………………………………………………………………………………

………………………………………………………………………………………………………………………………………………………



	作品簡述 (如創作構想、作品特色等，刊印時主辦單位有節略權)： 

………………………………………………………………………………………………………………………………………………………

………………………………………………………………………………………………………………………………………………………

………………………………………………………………………………………………………………………………………………………

………………………………………………………………………………………………………………………………………………………

………………………………………………………………………………………………………………………………………………………

………………………………………………………………………………………………………………………………………………………

………………………………………………………………………………………………………………………………………………………




備註：1. 每一類作品填一張，請以正楷填寫，勿潦草。    2. 若表格不敷使用，請自行影印。    3.共同創作者，請註明共同創作人。  

    4. 請於照片背面書寫姓名、作品名稱、材質、尺寸，另附「原住民身份證明文件影本」，如戶籍謄本。

屏東縣102年度「第13屆全國原住民木雕獎」初審送件表

	(浮貼作品照片  4×6，請自取不同角度拍攝)

	(浮貼作品照片  4×6，請自取不同角度拍攝)



屏東縣102年度「第13屆全國原住民木雕獎」複審送件表

	※ 作品編號：

____________

(本欄由主辦單位填寫)
	作者姓名

共同創作人姓名
	
	性別
	
	年齡
	

	
	作品名稱
	

	(請勾選參賽類別)

( 社會組
（傳統木雕）    

( 社會組
（現代藝術）

( 國中小組

	作品內容
	作品本體有                                       ，

共            件

	
	
	配件裝飾有                                            ，共            件

	
	作品規格

(單位：公分)
	長           ；寬/直徑           ；高           ；厚            ；深                 ；重

	
	通訊地址
	(((-((
	電 話
	(公)：

	
	
	
	
	(私)：

	
	
	
	手 機
	

	作品簡述 (如創作構想、作品特色等，刊印時主辦單位有節略權)：
………………………………………………………………………………………………………………………………………………………

………………………………………………………………………………………………………………………………………………………

………………………………………………………………………………………………………………………………………………………

………………………………………………………………………………………………………………………………………………………

………………………………………………………………………………………………………………………………………………………



	切   結  書

茲同意遵守102年「第13屆全國原住民木雕獎」活動簡章及報名表之各項規定。保證本人提供之作品確係本人之創作，且報名表資料正確無誤，如有違反或失誤，願負一切法律責任。並遵守評審結果，絕無異議。

作者及共同創作人簽名蓋章：                                                   

未成年人之監護人簽名蓋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屏東縣102年度第13屆全國原住民木雕獎

實物送件收據

	作品編號
	
	參賽類別

(請勾選)
	( 社會組（傳統木雕）

( 社會組（現代藝術）   

( 國中小組 

	作品名稱
	
	保險金額

(最高不超過三萬元)
	新台幣                    元整

	作品內容
	作品本體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共______件

	
	配件裝飾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共______件

	作品規格

(單位：公分)
	長              ；寬/直徑              ；高              ；厚              ；深                  ；重                 1；

	作者簽章：                                                    收件單位/經辦人簽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備註：1. 一類作品填一張。    2. 郵寄送件者，請附掛號回郵信封，以便寄發此據，並於退件時，憑此據領回作品。

………………………………………………………………………………………………………


	「屏東縣102年度第13屆全國原住民木雕獎」作品標籤

	作品編號
	
	參賽類別
	________________組

	獎       別
	
	作品名稱
	

	作者姓名
	
	件        數
	一組共_________件

	地址/電話
	


	「屏東縣102年度第13屆全國原住民木雕獎」作品標籤

	作品編號
	
	參賽類別
	________________組

	獎       別
	
	作品名稱
	

	作者姓名
	
	件        數
	一組共_________件

	地址/電話
	


	「屏東縣102年度第13屆全國原住民木雕獎」作品標籤

	作品編號
	
	參賽類別
	________________組

	獎      別
	
	作品名稱
	

	作者姓名
	
	件        數
	一組共_________件

	地址/電話
	


註：1.請自行黏貼於作品「底部」及「外包裝上方」，並防脫落。  2. 本表不敷使用，請自行影印。
【附件二】初審用





【附件一】初審用





【附件二】初審用





【附件三】複審用








【附件四】





【附件五】作品牌用(請自行黏貼)














PAGE  
屏東縣102年度第13屆全國原住民木雕獎  簡章 -1

